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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意向
 
为便于供应商及时了解政府采购信息，根据《财政部关于开展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的通知》（财库〔2020〕10号）等有关规定，现将 枣庄市应急管理局机关   2025年 01（至）01 月采购意向公开如下：
 
	序号
	采购项目名称
	采购需求概况
	预算金额
（万元）
	拟面向中小企业预留
	预计采购时间
（填写到月）
	备注

	1  
	安全生产资格考试项目
	根据《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关于规范和加强安全生产培训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 的通知》（鲁应急发[2022]6号）《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安全生产考试机构和考试场所管理暂行办法>和<山东省安全生产考试监考员和考评员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鲁应急字〔2022〕163号）《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安全生产培训考核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鲁应急发〔2023〕6 号）《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电工作业、焊接与热切割作业、高处作业、危险化学品安全作业等特种作业实际操作考评标准（试行）的通知》（鲁应急字〔2023〕149号）等文件要求（如有新规定，执行最新规定），为规范高危行业（金属非金属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企业、金属冶炼）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以及国家安监总局30号令规定的特种作业人员的考核工作，加强对以上人员的考核。根据枣庄实际情况，按照“统一规划、合理布局、规范标准、高效便民、考培分离”的原则，拟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使用第三方机构的场所、考试设备，对上述人员进行考核。第三方机构提供理论或实操考试服务并提供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考试所需设备设施、技术保障、考评员聘用、考试耗材等服务保障，确保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考试顺利进行。特种作业实操考试设施及场地应符合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实际操作考试标准及考试点设备配备标准的通知》（安监总宣教〔2014〕139号）、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做好特种作业（电工）整合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安监总人事〔2018〕18号）、《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安全生产考试机构和考试场所管理暂行办法>和<山东省安全生产考试监考员和考评员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鲁应急字〔2022〕163号）《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安全生产培训考核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鲁应急发〔2023〕6 号）《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电工作业、焊接与热切割作业、高处作业、危险化学品安全作业等特种作业实际操作考评标准（试行）的通知》（鲁应急字〔2023〕149 号）等文件规定的要求（如有新规定，执行最新规定）。第三方机构需经省应急厅公告并在山东省安全考试管理系统中能够选择单位或是具备考试设施及场地要求的单位（安全培训机构除外）。
	100
	否
	2025年01月
	


本次公开的采购意向是本单位政府采购工作的初步安排，具体采购项目情况以相关采购公告和采购文件为准。
枣庄市应急管理局机关  
2025年01月02日  

